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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（  2018 年度）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专项名称
	集体林权制度改革　
	专项属性
	延续专项√    新增专项□    

	部门名称
	炎陵县林业局　
	资金总额（万元）
	7　

	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
	1.根据《森林法》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林业工作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政策；

2.组织开展植树造林、封山育林、国土绿化工作；负责全县森林资源调查和监测建档；

4.负责科技兴林工作；负责对林产品生产经营实行宏观管理；负责林业资金的投放使用和监督；

5.组织指导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和防沙、治沙工作；

6.组织指导全县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；组织协调和指导监督全县湿地保护工作；

7.承办县委、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	专项立

项依据
	国务院和省政府文件精神要求，全面启动林权制度改革

	专项实施

进度计划
	专项实施内容
	计划开始时间
	计划完成时间

	
	集体林权
制度改革
	　2018.1
	2018.12　

	专项长期
绩效目标
	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，继续完成我县林权首次登记发证，将未登记发证的插花山、纠纷山及遗留问题的山林约12万亩，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林权勘测调查，通过2-3年时间，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发证到位，稳定健全完善林权纠纷调处机制，保护林农的合法权益。

	专项年度

绩效目标
	本年度组织局机关及乡镇林业站技术人员，将解决未登记发证的插花山、纠纷山及遗留问题的山林完成林权勘测调查3-5万亩，形成资料成果，推进林权登记发证扫尾工作。加强林权纠纷调处力度。

	专项年度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备注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林权勘测调查　
	30-40℅／年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　形成资料成果
	合格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2018-2020年度　
	全面完成
	　

	
	
	成本指标
	外业勘测的保障开支
	物品及补助
	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促进林农自主经营，保障林农收益权　
	明晰产权
	　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搞活经营权，落实处置权　
	发展生产经营
	　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促进生态环境保护，林业可持续发展
	林业转型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保护森林资源，促进社会稳定　
	持续健康发展
	　

	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　林农申请，及时办理，登记到位，贯彻落实政策规定
	符合法律规定
	　

	专项实施

保障措施
	林业局成立林权服务中心，落实林地经营主体，开展林权主体改革进行登记发证。推进配套改革建立新型的林业管理体制，转变发展方式，建立健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。

	财政部门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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